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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中國醫藥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教師指導學生申請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

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所定之補助，俾使學生儘早接受研究訓練、體驗研究

活動、學習研究方法及加強實驗實作能力，特訂定「中國醫藥大學獎勵教師指導國家

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二、 獎勵對象： 
本辦法之獎勵對象為現職本校編制內之專任(案)教師，指導本校學生執行國科會大專學

生研究計畫。 

三、 獎勵辦法： 
（一）本獎勵每年辦理一次，獲核定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指導教授，依照計畫

之件數，核發獎勵金。 
（二）前項獎勵金以3.5點為原則，並以彈性薪資方式發給；獎勵金額計算基準為「3.5

點*獎勵教師指導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預算點值」。 

四、 獎勵申請方式： 
指導教授應於國科會核定補助後，於本校研發處公告之期限內，檢具國科會大專生計

畫核定清單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。未依規定期限提出申請者，視同放棄當年度申請

資格。 

五、 申請人應遵守學術倫理相關規定。計畫執行期間，若經查證有違反學術倫理、研究誠

信或相關法令之情事，本校得停止尚未核發之獎勵，並追繳已發放之獎勵金；情節重

大者，並得依校內相關規定另行處理。 

六、 本辦法所需獎勵經費，由學校統籌編列預算支應。如當年度申請案件核發之獎勵總額

超過年度編列預算時，得視實際情形，調整預算點值。 

七、 本辦法經校內行政會議通過後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